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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撰寫森林經營計畫書之實例

公私有林的輔導目標與願景

森林法第48條規定「為獎勵私人、原住

民族或團體造林，主管機關免費供應種苗、發

給獎勵金、長期低利貸款或其他方式予以輔

導獎勵」，林務局於民國97年依據森林法48條

之規定，制定「獎勵輔導造林辦法」，此一獎

勵輔導造林政策，確實增加林農的造林意願，

擴大臺灣中低海拔地區的人工造林面積，但

由於公私有林各林主擁有的造林面積小，不

具有經營規模，且多數林農對於造林地缺乏

經營技術，造成人工林在無計畫性的疏伐撫

育下，林木生長無法達成經濟生產目標。為解

決目前公私有林經營之困境，林務局檢視過去

獎勵輔導造林政策，為加強公、私有林經營管

理，整合公私部門資源，營造健康優質森林，

以永續經營理念，發揮林產物生產、國土保

安、生態環境保育及生物多樣性等功能，輔導

森林經營者，依據不同土地使用類別容許項

目，進行林、農、牧與遊憩等多元經營，以達

成兼顧森林環境保育、林業經濟發展等多方

效益，於107年10月26日林造字第1071740585

號令訂定「公私有林經營及輔導作業規範」，

希冀協助成立林業合作社，增加經營規模，強

化橫向聯結，而讓林主、經營團隊、機關(構)

與學術單位，共同攜手建立林業產業鏈，讓臺

灣的公私有林能提供多元服務價值，讓林主

與社會大眾充分分享森林資源的惠益。

依據「公私有林經營及輔導作業規範」

第四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民團

體、經政府立案核准設立之非營利性民間組

織、農業企業機構依據作業規範必須提出森

林經營計畫書，以落實公私有林的永續經營

目標。「森林經營計畫書」係針對林業合作

社或上述單位所經營範圍內之林地，進行系

統性的時空規劃，以森林經營計畫書，供為

林主森林資源經營之準則，而輔導林主進行

森林經營計畫書之撰寫，一方面可增加林主

對於所經營之林地資源的瞭解，亦可增加盤

查森林資源現況、擬定森林經營目標，依據

現行法令規章進行森林永續經營的時間、

空間規劃等能力，擬具可執行的森林經營計

畫，創造森林經營的最大服務效益(圖1)。

公私有林輔導與操作策略

由於森林經營計畫的目的，在於實踐森

林永續經營的目標，因此必需要有一定面積

以上的經營規模，且需有執行計畫書內容之

執行單位，因此林業合作社的成立與森林經

營計畫書的撰寫，是目前公私有林經營與輔

導作業的重要策略。

林業合作社的成立

林業合作社係依據內政部「合作社法」

之相關規定，以健全的合作制度，在平等及

互助原則下組織社員所管轄之林地，以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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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營目標，進行森林資源的經營利用，謀

求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其作法係

由輔導機關整合鄰近具有森林經營意願之森

林土地，至少30公頃(含)以上，且社員有七

人以上，即可依「合作社法」向所在地之縣

市政府社會處申請成立。因林農原屬散戶狀

態，輔導機關可藉由公私有林的輔導過程，

強調林業合作社成立的必要性，以取得相互

合作的意願，並進而協助成立林業合作社。

森林經營計畫書的撰寫

林業合作社成立之後，撰寫為期五年的

森林經營計畫書，是林業合作社營運的重要

工作。森林經營計畫書內容包括：森林資源

的現況分析、前期經營活動、經營目標、經

營活動評估、經營規劃方案、經營效益評估

及經費概估等項目。

(一) 森林(林地、林木)及環境資源的盤點

在經營目標設定之前，對於計畫區之森

林資源狀況，必須進行現場及次級資料之收

集與分析，以掌握計畫區之林地與林木資源

狀態，包括地形、土壤、地質、氣候；現場

林況之勘查；及設置地面樣區進行調查等。

經營目標擬定之前，必須先對林業合作社

所管轄範圍，進行森林資源的盤查與現況分

析，其內容包括林地概況及前期經營分析。

(二) 前期經營活動分析

前期經營活動係指至計畫書撰寫前，計

畫區所進行之經營管理活動，可由造林台帳、

林地使用契約及林農口述等方式，取得資料加

圖1 森林經營計畫書在公私有林經營中所扮演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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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理描述，描述內容包括造林年度、造林樹

種、株數、撫育情形及林地管理方式等。

(三) 森林經營目標的擬定

一般而言森林經營計畫書之經營目標，

係經過深度訪談及收集計畫區內及鄰近地區

之生態環境、鄰近社區之社會經濟狀態資料

後，利用SWOT分析計畫區對於森林經營之優

勢、劣勢、機會與威脅項目，並配合訪談資

料，研擬經營目標，其項目包括經濟面、環境

面及社會面分別論述。深度訪談題綱可包括：

(1)瞭解受訪者對森林經營之意願；(2)瞭解受

訪者對森林經營的期待；(3)瞭解受訪者對於

森林經營的問題；(4)收集受訪者對於計畫區

過去經營活動之資訊。深度訪談對象為經營

者及利害關係人，其目的在於從中獲得各林

主對林地經營的期待及所面臨的經營問題，

訪談內容經由計畫書撰寫者整理後，撰寫森

林經營目標之內容，而所撰寫之經營目標內

容必需以座談會方式召集合作社成員，共同

討論以取得森林經營目標之最後定論。經營

目標之文件撰寫原則：(1)各項目標應依短(5

年)、中(10年)、長期(15年)之目標加以描述；

(2)目標之文句撰寫以明確、精簡為原則；(3)

短、中、長期目標之描述需具有明確的階段

性；(4)經營目標必須與計畫書內容相契合。

(四) 經營活動評估

當經營目標擬定之後，為達成經營目

標，其經營活動對生態環境及社會可能帶來

的有利或不利影響，應事前加以評估，檢視

經營活動是否符合法令規章？是否具有林地

限制使用之區域？並說明計畫區與鄰近居

民、產業之關係。其內容包括(1)環境影響

評估：以計畫區及鄰近地區之地形、水系、

道路、地質土壤、氣候及林相現況等因子，

綜合評估並列舉經營活動可能帶來的環境影

響，並提出因應對策；(2)社會影響評估：對

當地社區居民進行深度訪談，列出森林經營

活動對於利害關係人可能帶來的正面與負面

影響，並提出改善建議。

(五) 經營規劃方案

針對合作社成員，共同討論之經營目標

進行相關計畫擬訂，如伐木計畫及造林更新

計畫與森林撫育計畫。

1. 伐木計畫

  伐木計畫依據經營目標，決定造林更

新樹種、輪伐期及作業法，設定各伐採列區

之作業級。透過計畫區之可作業面積，進行

森林收穫之容許伐採量查定與收穫調整。

  伐採列區之規劃可依環境因子 (水

系、道路、海拔高、坡度、坡向等因

子)，進行伐採列區之劃分，而各年度之

伐採面積、伐採地點順序之時空規劃，係

以計畫區所查定之容許伐採量，分配於指

定之伐採列區中，而單一伐採列區之面積

如採取皆伐作業時，為避免伐採作業對生

態環境之衝擊，而規劃伐採列區之順序，

必須考慮更新林地之保護問題(地形及暴

風方向)，亦即以法正排列為考量，根據

各林木之生長情形，如林地劣化極需更新

處理，或由於林木過分老熟，而必須加速

更新者或交通便利者優先處理，伐採列區

之排列其主要觀點乃以伐採林木為更新之

手段。伐採列區之時空規劃可利用GIS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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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數化功能，配合地文資料綜合判斷區

劃，並以圖表方式呈現各年度之伐採位置

(圖2)，並統計年伐採面及蓄積量。

2. 造林更新計畫

  造林更新計畫應根據「國有林事業區

出租造林地管理要點」規範辦理，林地必

須於伐採後一年內完成造林工作，時間選

擇潮濕期進行，並依據伐木計畫所決定作

業級，進行各伐採列區(圖3)之每公頃造

林株數、造林方法及所需苗木株數。

3. 森林撫育計畫

  森林撫育作業需依照森林之林相現

況，如新植造林需於3個月進行第一次補

植，補植後一年進行第二次補植。新植後

每年進行刈草撫育，第1至2年每年刈草3

次，第3至4年則每年2次，第5至6年則每

年1次；而對於造林後第7年應進行修枝；

造林後十年林相過密時應實施疏伐。

4.林木採運計畫

(1) 作業道

  為達到森林經營的永續性，必須積

極進行有計畫性的造林工作，並加強造

林撫育管理，才能符合現今森林永續發

展的目標，為了達成上述的目標，「作

業道」的開設以及「集材作業規劃」為

達成伐木、更新造林、撫育管理工作不

可或缺的基礎設施，其可降低林業經營

成本，提高森林經營管理的效率。

  作業道有別於道路系統，並未考慮

車行速度之安全規格，主要係配合林業

圖2 經營計畫區之作業分區規劃編碼與伐木計畫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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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車輛之運行，朝向開設及維護成本

低，且不易損壞的設施加以規劃設置。

作業道應選擇於穩定的地點開設，考量

造林地現場地質、地形等條件及使用林

業機械車輛種類，採最小限度的挖土、

填土，力求挖填平衡，並儘可能利用現

地自然資材完成。

  為避免破壞林地，以動力拖曳式的集

材方式，應盡量避免使用。國際間發展出

以高空纜線之架線方式，讓集材時能使木

材吊離地面，以達到友善環境的集材方

式。纜線架線集材因纜繩的架設不同可分

為直立式纜線架設系統、運行式纜線架設

系統、懸掛式纜線架設系統及回程式纜線

架設系統等。

5. 經營活動監測計畫

  為確保經營計畫與策略能夠符合社會

及環境之變化，達到社會、環境及經濟三

層面的平衡，因此經營活動需進行監測，

未來可依據監測結果調整下一期之經營計

畫。監測項目包括森林收穫量、造林與生

長量、災害敏感地、野生動植物、社會影

響、以及經營成本等各類之監測。

 (六)經營效益評估

經營效益評估項目包括經濟效益評估、

環境效益評估、社會效益評估三大面向。 

(七)待協調解決事項

列舉經營活動中有需要與相關機關進行

圖3 造林計畫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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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方能讓計畫順利執行之事項。

規劃方案係依據經營目標進行計畫項目

的擬定，其計畫內容可能包含上述之林木伐

採計畫、造林計畫、撫育計畫、監測計畫及

森林經營設備採購計畫等，但實際操作時需

依照經營目標內容加入其他經營計畫，如森

林保安計畫、森林遊樂發展計畫、苗圃管理

與苗木培育計畫、天然林復育計畫、野生動

物保護計畫、病蟲害防治計畫、人力資源計

畫、品牌發展計畫、營運資金籌措計畫等。

輔導對象與輔導作法

森林經營計畫書輔導對象包括農民團

體、農業企業機構及經政府立案核准設立之

非營利性民間組織、林業生產(運銷)合作社。

現階段林務單位具有相關輔導政策，大致上有

三項，包括編號0205「林業機具」、編號0815

「林產物產銷追溯及產銷履歷認驗證」、編號

0816「公私有林造林、撫育及管理」等。

其中又以編號0816「公私有林造林、撫育

及管理」最需要森林計畫書的規劃來詳細說

明相關造林、撫育及管理之規範，經營者可藉

由森林經營計畫書，逐年推動森林經營計畫方

案，並可構築營林能力，包括：森林資源現況的

盤點、森林經營目標的研擬、經營活動的評估、

經營規劃方案的執行、經營效益的評估等。

圖4 撫育計畫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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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有林輔導策略及政策執行遭遇之

問題與解決方法

一、 公私有林經營的特性及所面臨的問題

臺灣的公私有林包括私有林、公有林、

原住民保留地森林、國有林班租地造林、國有

林班解除地及原野地之租地造林以及農地造

林等，其經營具有如下之特性：(一)具有私有

財概念、(二)森林經營除了私有的經濟效益之

外，具有大眾的公益效益(非私有財)、(三)為長

期投資事業、(四)具有高度經營風險、(五)營林

具有高度的專業性，而公私有林具有經營多樣

化現象，經營者的專業性則相對欠缺、(六)森

林的永續經營必須要有一定的經營規模，公私

有林的個別林主不具有永續經營的規模。而由

過去的研究公私有林經營面臨的問題可歸納包

括：(一)林業政策傾向國土保育，林產業逐年

式微、(二)林主人口老化，經營意願低落、(三)

不合時宜的法令規章，牽制了公私有林的經濟

發展、(四)林業產銷合作無法有效發揮、(五)

公私有林輔導的投入無法滿足林主的需求、

(六)公私有林的經營基礎(產業道路、產銷鏈、

營林技術)已面臨瓦解，必須從新建立、(七)經

營規模無法滿足森林的永續續發展。

二、 公私有林的輔導策略

為解決上述所面臨的問題，策略上可

利用下列方式進行輔導： (一)成立林業合作

社，健全組織，增加林業經營面積，以解決

經營規模太小，無法永續經營之問題。(二)

以在地森林資源的發展特色，建立多元利用

的產業特色，並引進青農參與林業經營，解

決林業從事人員的人口老化問題。(三)以林

業振興方案，積極投入經費，營造公私有林

經營的基礎建設 (產業道路、產銷鏈、營林技

術)，解決林業產銷問題。(四)以永續發展為

目標建立林業合作社的森林經營計畫，以多

元化利用，增加林業經濟收入，以複層化經

營，減低森林作業對生態環境的衝擊，以解

決林業長期經營所帶來的風險。(五)適時檢討

公私有林的輔導政策，以解決不合時宜的法

令規章，牽制了公私有林的經濟發展。(六)宣

導森林碳中和的理念，引入企業團體的資金

投入，以解決獎勵造林資金不足的問題。(七)

加強一般民眾對林業經營的正確認知，解決

林業經營所面臨的社會壓力。

結語

透過輔導林業合作社撰寫森林經營計畫

書，一方面可以落實森林經營的目標，另外

一方面可解決造林年限已到後續經營管理之

問題，使林農對於未來如何妥善經營管理林

地有更好的規劃與方式。未來林業之經營需

配合「林業多元輔導方案」，以現行獎勵造

林政策為基礎，額外增加撫育與疏伐等相關

補助，引導林農生產高品質木材，除了林木

生產，未來亦朝向森林療癒、林下經濟等多

元面向推動林業，而針對保安林、高度環境

敏感地區，不適合上述發展者，目前亦規劃

給予友善環境補償，上述內容均需要透過森

林經營計畫書方可落實規劃。


